   重庆  海事局实施  洪水   类 二 级安全预警
根据    长江上游水文局    预报，  2010   年  7 月  17 日  08 时， 重庆寸滩水位  16.56 米，预计18日将涨至25.41米。据此，   重庆   海事局自 2010 年 07 月  17 日 1300 时起实施 洪水类 二 级安全预警，预警范围为  重庆江津界石盘  与 巫山鳊鱼溪 之间水域。
请各船舶、船舶单位：加强航道、气象、水文状况安全信息的收集，针对水位快速上涨，船公司、船长要布置和落实好安全措施；严格按有关要求加强值班，重点水域船长应监航或亲自引航,以确保安全；相关船舶航经本区域时要保持正规了望，注意不正常水流对船位的影响，注意水位上涨而引起的航标失常，夜航中要充分利用雷达、探照灯助航；加强VHF电话联系，及早统一会让意图，会让追越选择宽阔水域进行，并按规定鸣放声号，不得抢航；加强与信号台联系，听从指挥，严禁抢航抢漕等冒险违法行为发生；沿江码头、趸船、采砂作业船等设施加强对系缆等系泊设备的检查，留足护船值班人员，以确保安全。预警解除时间另行通告。

请 各海事处   ：  加强值班，密切关注水位变化，加强对辖区码头、过往及停泊船舶的宣传检查，督促船舶、设施落实好防汛措施，必要时，对重点水域实施交通管制。
